2010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统计报表审核要点

    PS1 事业单位用人方式情况：

（1）本单位从业人员总计=[实有人数]+[劳务（人事）派遣人员]
（2）本单位从业人员：指本单位所有工作人员，但不含退休返聘人员、借调人员。
（3）实有人员数：指与本单位建立人事关系（劳动关系）的所有工作人员，含本单位正式在册人员和其他人员。
（4）在册正式工作人员：指本单位在编人员和经上级部门批准超编配备的人员。
（5）本年度新进人员：指本单位新招用的在册正式工作人员，不含临时用工和劳务派遣人员。其中，“其他方式新进人员”需说明。
PS2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增加、减少情况：

（1） “上年末总数”与去年表中的“本年末实有数”各层次应保持一致。但要注意这个“上年末总数”和“09年表中年末数”不一致。注意下面关系：
 “上年末总数总计”=09年表中“管理人员+专技人员总数（减掉在管理岗位工作的）+工勤技能人员”

 “上年末管理人员数”=09年3表中“管理人员”

 “上年末专技人员数”=09年4表中“专技人员总数（减掉在管理岗位工作的）”

 “上年末工勤人员数”=09年9表中“工勤人员总数”

（2）实有数与应有数之差=[本年末实用数]-[上年末总数+增加数-减少数]
（3）“实有数与应有数之差”项需加说明，包括上年漏报、错报、多统、统计层次调整等。
（4）本年度增加“其他”：指通过除上述途径外，进入本单位的人员，包括留学回国人员、其他单位整建制转入、落实政策等，需要具体说明。
（5）本年度减少“其他”：指通过除上述途径外，离开本单位的人员，包括参军、死亡、单位整建制转出等，需要具体说明。
PS3 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基本情况：
（1）注意审核各职务层次人员的学历、年龄等情况。
（2）一、二级职员岗位报名单（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工作单位、职务）。
（3）三级职员（按正厅司局级）岗位高中及以下、40岁以下报名单（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工作单位、职务）。
（4）四级职员（按副厅司局级）岗位高中及以下、35岁以下报名单（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工作单位、职务）。

PS4 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情况：

“具有职业资格的”按上年统计口径进行统计。具有职业资格的人员中有“高中及以下学历”的请注意审核。

（1）“正高级职务人员”学历在“高中及以下”或年龄在“35岁及以下”的，请报人员名单（单位、姓名、性别、职务、学历、年龄）。
（2）工程技术人员、经济人员、会计人员、统计人员、工艺美术人员和政工人员中没有设正高级职务。
PS6 事业单位特殊专业技术人员情况：

在本表统计的人员均需报人员名单（单位、姓名、性别、职务、学历、年龄、属于哪一类特殊人才）。
PS7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分层次、分行业情况：
根据行业标准填写行业情况，注意审核行业填写是否正确。事业单位行业划分严格按照国家行业划分标准填写，一个单位从事多种经营活动的，按其所从事主要行业填写。与主管单位行业无关。

“所属行业”不能有采矿业、电力、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、建筑业、批发和零售业、金融业、房地产业等行业。也就是第8，10，11，14，16，17行不能有数字。
PS8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参加培训情况：
“其他培训机构”、“其他继续教育机构”需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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